	臺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 學生請假單

	學生姓名
	
	班級
	

	請假類別
	□事假   □病假    □喪假    □ 其他（        ）

	請假事由
	

	請假日期
	自   月   日  時起至   月   日  時止，共計   日   時

	家長
	電話：06-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	
	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請

假

須

知
	一、學生未經請假或擅自缺席者，概以曠課論。

二、學生如身體不適，或因故未能到校，或稍晚到校者，家長
    或監護人應於當日上午8：00前，撥打電話「2369369轉
    分機301-306」請假，或以電話向班級導師請假。

三、請於事前完成請假申請，或事後補辦請假程序，由家長
    填寫請假單，送交班級導師辦理請假手續。
四、若學生身體不適，應到醫院看診治療並請假在家休息，
    病假不列入全勤考核。

	

	簽
核
	導師（二日以內）
	學務處（三日以上）
	校長（五日以上）

	
	
	
	


